
【裁判字號】106,重上更(一),5

【裁判日期】1070626

【裁判案由】損害賠償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6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陳介安律師

被上訴人　　何明憲　

訴訟代理人　宋耀明律師

　　　　　　方金寶律師

　　　　　　賴文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0 年11

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9年度重附民字第7 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刑事庭於103 年10月15日（101 年度重附民上字第

31號）移送前來，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07 年6 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

(一)、被上訴人擔任上市公司勤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美公司）

   董事長，為公司法第8 條所定公司負責人。訴外人日華投資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華投資公司）為勤美公司持股99

   % 之子公司，勤美公司另投資訴外人日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日華資產公司）37.375% 股份。被上訴人與訴外

   人錦樹、黃秋丸、王信富共同謀議，由被上訴人提供日華

   投資公司、日華資產公司，錦樹提供虛設之勁林爭青資產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勁林公司）與齊林環球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齊林公司）為交易平台，藉由大廣三及金

   典酒店不良債權交易案，使勤美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不利

   益交易，藉此掏空勤美公司資產，以牟取私人利益，而為下

   列行為：

 1.大廣三不良債權案：被上訴人由錦樹虛設之齊林公司，先

   以13.9億元向統一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安

   聯）購買大廣三不良債權，墊高交易價格後，再以17億元出

   售予勤美公司，使勤美公司受有虛增取得成本3.1 億元之重

   大損害（下稱編號損害）。又日華投資公司支付勁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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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億7,734 萬6,730 元虛偽服務報酬，使勤美公司受有依持

   有日華投資公司持股比例99% 計算1 億7,557 萬3,263 元之

   重大損害（下稱編號損害）。

 2.金典酒店不良債權交易案：被上訴人於95年1 月18日以日華

   資產公司名義分別與勁林公司、齊林公司簽訂「服務契約書

   」，日華資產公司虛偽委託勁林公司、齊林公司協助取得金

   典酒店不良債權，並支付勁林公司2 億1,500 萬元、齊林公

   司1 億5,000 萬元，合計支付高達3 億6,500 萬元虛偽服務

   報酬，按勤美公司持有日華資產公司股份37.375% 計算，勤

   美公司受有1 億6,166 萬8,750 元損害（下稱編號損害）

   。又被上訴人明知開發工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開

   發資產）及中華成長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成

   長二）對金典酒店不良債權，已由齊林公司與遠雄人壽保險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取得，竟於95年2 月13

   日由銓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銓遠公司）與日華資產公

   司，簽訂虛偽協議書，共同出資購買開發工銀及中華成長二

   對金典酒店不良債權及擔保物權，事後卻於95年7 月3 日以

   日華資產公司違約取消上開協議，使日華資產公司支付違約

   金1,500 萬元予銓遠公司。按勤美公司持有日華資產公司股

   份37.375% 計算，勤美公司受有560 萬6,250 元損害（下稱

   編號損害）。

(二)、被上訴人何明憲對日華投資、日華資產公司之故意侵占行為

   ，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而勤美公司為日

   華投資、日華資產之控制公司，勤美公司對該二公司之權益

   ，因該二公司財產遭到侵占，縱然僅屬間接受害，勤美公司

   仍然受有純粹經濟上損失，勤美公司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

   後段、第544 條、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等規定，得向被上訴

   人求償不合常規交易損失6 億5,284 萬8,263 元。縱依更一

   審刑事判決之事實，就被上訴人如編號、侵占事實，依

   勤美公司就日華投資公司、日華資產公司股份比例，亦受有

   4,782 萬7,013 元之損害【3,509 萬6,730 &#215;99% （編號

   部分）+3,500萬&#215;37.375% （編號部分）=4,782萬7,013

   元，詳如後述】，經上訴人請求勤美公司監察人代表公司向

   被上訴人起訴請求賠償，未經起訴，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

   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規定，自得為

   勤美公司起訴，請求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上開金額及法定遲延

   利息。

(三)、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勤美公司6 億5,284 萬8,263 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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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抗辯：

(一)、本件被上訴人縱有因侵占或背信，而侵害公司財產之情事，

   其直接被害人為公司，該公司股東僅係基於股東之個人地位

   間接被害，並非犯罪之直接被害人，自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

   提起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又公司因第三人之行為受有損害，

   股東乃是另一權利主體，縱認股東權益受到損害，依實務見

   解可知，股東權益僅為間接受損，不得逕以股東身分對第三

   人請求損害賠償。上訴人就勤美公司股東權益受損部分，訴

   請被上訴人對勤美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勤美公司監察人，於99年4 月16日12時56分向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

   責任，上訴人係於同日傍晚6 時就同一事件，向臺南地院起

   訴請求，則勤美公司監察人既已代表勤美公司提起訴訟在先

   ，即無怠於起訴之情事，上訴人自無由再代位本人重複起訴

   之餘地。

(二)、上訴人訴請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事實，係根據刑案起

   訴書、刑案原二審判決，然刑案更一審判決，業已認定被上

   訴人無刑案起訴書、刑事更審前第二審判決所述之犯罪行為

   ，上訴人之請求，從實體上斷論，亦無理由。至於刑案更一

   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構成侵占罪之事實，非上訴人起訴請

   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事由，上訴人於刑案更一審判

   決後，改依刑案更一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犯罪之事實，變更

   其請求賠償之事由，已非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移送至民事

   庭之範圍內，顯屬新訴，應予以駁回。

(三)、至「純粹經濟上損失」得否求償之法律爭議，與本案爭執之

   第三人對公司為侵權行為，公司股東有無受到損害、係直接

   或間接受有損害、得否逕對第三人提起訴訟請求賠償股東乃

   不同之法律概念或爭議，上訴人將「純粹經濟上損失」與「

   股東權益間接受到損害」混為一談，而謂勤美公司間接受有

   純粹經濟上損失，得向被上訴人求償等語，容有誤認。

(四)、縱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合法，惟刑案更一審判決認定，勤美

   公司以17億元取得大廣三不動產所有權之交易合於常規，並

   無層層墊高價格，因勤美公司以17億元之價格，自齊林公司

   取得市值20餘億元之大廣三不動產，係對勤美公司有利，並

   無層層墊高價格情事，上訴人主張勤美公司因此受有3.1 億

   元之損失等語，並無可採，勤美公司並未受有編號之損害

   ；又更一審刑事判決認定，日華投資公司對買賣大廣三不良

   債權與勁林公司間之交易、勁林公司分配之款項合於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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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華投資公司與勁林公司針對大廣三案簽訂之投資協議書為

   真實，日華投資公司坐待勁林公司之撮合即可獲利，日華投

   資公司將獲利之半數作為給予勁林公司之報酬，實乃雙贏，

   日華投資公司並未受到損害，勤美公司更未因此受到間接損

   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虛偽合約支付不實服務報酬，使

   勤美受到1 億7,554 萬3,263 元間接損害等語，並無理由，

   足證勤美公司並未受有編號之損害；又日華資產公司因金

   典案給予勁林公司及齊林公司之服務報酬2.15億元、1.5 億

   元，作為該二公司服務對價及補貼，合於常規；換言之，日

   華資產公司未受有損害，上訴人主張日華資產公司支付勁林

   公司2.15億元、齊林公司1.5 億元屬虛偽服務報酬，勤美公

   司因而間接受有1 億6,166 萬8,750 元損害等語，並無理由

   ，足認勤美公司並未受有編號之損害；又依更一審刑事判

   決認定之事實，日華資產公司係因使用銓遠公司資金購買部

   份金典酒店不良債權，而給予銓遠公司1,500 萬元報酬，此

   乃日華資產公司在自有資金不足情形下，使用外部資金購買

   金典酒店不良債權必要之支出。上訴人主張日華資產公司受

   有1,500 萬元之損害，勤美公司因而間接受有560 萬6,250

   元損害等語，並非屬實，勤美公司亦未受有編號之損害。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二)被上訴人

   應給付勤美公司652,848,26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起訴請求給付編號

   ，即日華資產公司陸續自遠雄人壽、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勁林公司購買金典酒店不良債權，買賣價金原為34億1,

   402 萬1,045 元，惟為抬高價格，以協助勤美公司處理債權

   物權化及排除占用戶為由，使日華資產公司多支付4 億1,60

   0 萬元價金。按勤美公司持有日華資產公司股份之37.375%

   計算，使勤美公司因而受有1 億5,548 萬元之損害（下稱編

   號損害），業經最高法院上訴駁回確定）。被上訴人則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法院之判斷：

(一)、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款規定，於本件是否得溯及既往適用

   ？

 1.被上訴人抗辯，投保法第10條之1 係於98年5 月20日增訂、

   同年8 月1 日施行，而上訴人所主張被上訴人本件侵權行為

   ，均發生於94-95 年間，依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原則，上

   訴人自不得向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2.按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之董事，如有違反忠實執行業務並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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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或監察人執行職務違反法令、章程

   或怠忽職務，致公司受有損害者，均應對公司負賠償責任，

   公司法第8 條第1 項、第23條第1 項及第224 條，於投保法

   第10條之1 公布施行前本即設有規範；且於公司法第212條

   至第214 條、第225 條、第227 條準用第214 條，並就公司

   代表訴訟、少數股東為公司代位訴訟及其程序要件，分別定

   有明文。惟鑑於公司代表訴訟或少數股東為公司代位訴訟之

   門檻及程序限制過高，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杜絕公司經營

   階層背信、掏空或董事、監察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

   情事發生，並發揮保護機構為公司代位訴訟功能，以保障股

   東（投資人）權益，投保法乃於第10條之1 第1 項第1 款增

   訂：「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一項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

   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

   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請求公司之監察

   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

   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或董事會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30日

   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

   第214 條及第227 條準用第214 條之限制。保護機構之請求

   ，應以書面為之。」使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於辦理投保

   法第10條第1 項業務時，就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或章程，發現其重大者，得不受公司法上

   開規定之限制，即得以自己名義為原告，為公司對董事或監

   察人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該條款之規定，與上述公司法所定

   少數股東為公司對董事、監察人代位提起訴訟，性質上同屬

   法律賦與訴訟實施權之規範，應自98年8 月1 日公布施行起

   ，即對保護機構發生效力。因保護機構於訴訟程序上所行使

   之實體法上權利仍屬公司所有，就依法本應對公司負損害賠

   償責任之董事或監察人而言，並未增加不可預期之法律上制

   裁，亦非另創設保護機構新之獨立請求權基礎，不生「前法

   秩序信賴保護」受破壞，或法規生效前「已發生事件」，原

   則上不適用之問題；此與同條項第2 款及公司法第200 條、

   第227 條準用第200 條訴請裁判解任董事或監察人之規定，

   係將原賦予「少數股東」得提起解任訴訟之形成訴權（該訴

   權須原告有法律明定限於在審判上行使之「形成權」存在，

   因該「形成權」之行使，使法院因以判決創設、變更、消滅

   公司與董事、監察人間之法律關係，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

   始得為之），另於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增列「保

   護機構」，亦得行使該訴權之規定，二者行使主體、發生時

   間（前者必於股東會未決議解任，並限於股東會後30日內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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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後者則不受此限制）均有不同，該條款所定之形成訴

   權已兼具有實體法性質，而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適用之情

   形，未盡相同（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846 號判決參照

   ）。

 3.由上可知，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之董事，如有違反忠實執行

   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造成公司受有損害者，公司

   法本賦予少數股東，得為公司對公司董事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此在投保法第第10條之1 公布實施前即有規定，而投保法

   第10條之1 規定保護機構得對公司董事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性質同屬法律賦與訴訟實施權之規定，即法定訴訟擔當之規

   定，因保護機構於訴訟程序上所行之實體損害賠償請求權，

   於公司法本即有規定，並未增加不可預期之法律上不利益，

   亦非創設保護機構新之獨立實體請求權基礎，不生「前法秩

   序信賴保護」受破壞之情形，自無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

   用，而應依程序從新之法理。

 4.是以上訴人主張之侵權行為，雖發生於94、95年間，在前開

   投保法條文施行之前，但上訴人於99年4 月19日（見原審重

   附民卷第1 頁）提起本件訴訟，斯時投保法第10條之1 已經

   施行，依前揭說明，上訴人為勤美公司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並無使被上訴人在公司法所定少數股東為公司對董事代位提

   起訴訟外，增加及創設不可預期之法律上制裁及實體法上獨

   立之請求權基礎，本於程序從新原則，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

   ，並無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被上訴人此部分之抗辯

   並無可採。

(二)、上訴人為勤美公司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有無違反一

   事不再理原則？

 1.按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 項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

   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

   章程之重大事項，得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

   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

   或董事會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3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

   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第214 條及第227 條準

   用第214 條之限制。保護機構之請求，應以書面為之，投保

   法第10條之1 定有明文。

 2.依上開條文之規定，保護機構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

   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時，應先請求公司

   監察人為公司提起訴訟，監察人未於30日內提起訴訟時，保

   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上開規定係因為保護投資大眾，

   乃在保護機構在公司法第214 條少數股東及監察人之外，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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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取得訴訟實施權。惟基於「公司自理」優先之原則，僅監

   察人自請求日起30日內不代表公司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始

   得代公司提起訴訟，但投保法第10條之1 之規範目的不在限

   制監察人行使職權之條件及範圍，監察人逾「30」日期間，

   並不生失權效果。是以，投保法第10條之1 所規定之「30日

   」期間，僅在規定保護機構取得代表公司訴訟實施權發生時

   點。換言之，投保法第10條之1 之規定目的，在於使保護機

   構得先透過請求監察人代表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而監察人

   於30日內不提起時，保護機構即取得代表公司之訴訟實施權

   ，因此不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起訴或由保護機構代表公司起

   訴，均僅為公司對董事起訴之同一事件，實質當事人均為所

   代表之公司。監察人及保護機構代表公司之訴訟實施權，分

   別來自公司法及投保法第10條之1 ，二者訴訟實施權取得規

   範來源不同，彼此間並無一失一得之互斥關係，故判決效力

   均及於公司本人，合先敘明。

 3.查上訴人於99年1 月28日以存證信函，請求勤美公司監察人

   吳基忠、林廷芳及陳本發為勤美公司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見

   重附民第7 號卷第9 頁），經吳基忠等人收受後，直至99年

   4 月16日始提起訴訟（見重附民第6 號卷第15頁），其等並

   未於30日內提起訴訟。揆諸上開說明，監察人吳基忠等人，

   既未於收受上訴人通知30日內，對於被上訴人提起損害賠償

   訴訟，業已使上訴人取得訴訟實施權，上訴人之訴訟實施權

   ，並不因監察人吳基忠等人嗣後提起訴訟而喪失，此僅構成

   前、後訴訟是否為同一事件？以及有無重複起訴之問題。因

   此，監察人吳基忠等人，雖先於99年4月16日代表公司對被

   上訴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然上訴人並未喪失訴訟實施權，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喪失訴訟實施權，並不可採。

 4.再按禁止重複起訴，為民事訴訟絕對訴訟成立要件，其情事

   之有無，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而後訴之瑕疵是否治癒，則

   以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準。易言之，後訴雖為重複

   起訴而為不合法，但至後訴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前

   訴若遭裁定駁回確定者，後訴之瑕疵，則因前訴駁回確定而

   治癒，應予敘明。查勤美公司監察人吳基忠於99年4 月16日

   11時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見重附民第6 號卷第2 頁），上訴

   人亦於同日18時提起同一損害賠償訴訟（見重附民第7 號卷

   第1 頁）。揆諸上開說明，前、後兩訴形式上之當事人雖有

   不同，但實質上均屬勤美公司對於董事起訴之同一事件，上

   訴人之後訴為重複起訴，惟原審以被上訴人刑事訴訟無罪為

   由，將前、後訴均依刑事訴訟法第503 條第1 項前段判決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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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見重附民卷第6 、7 號卷第40、67頁）。然僅上訴人不

   服提起上訴，監察人吳基忠等人則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故

   至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上訴人於原審所提起之後訴

   ，因前訴駁回確定，事實上已無同一事件重複起訴情形存在

   ，上訴人所提後訴之瑕疵已告治癒，故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

   之起訴不合法等語，自不可採。

(三)、編號、、之犯罪事實，勤美公司是否該犯罪之直接被

   害人，而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

   為如編號、、之行為，分別造成勤美公司以及子公司

   日華投資公司及日華資產公司之損害，損害金額分別如後編

   號、、所示等語。惟被上訴人抗辯，編號、、

   等部分直接被害人為日華投資及日華資產公司，非勤美公司

   ，上訴人就編號、、之損害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等語。

 1.按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者，以因犯罪而受損

   害之人為限。所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係指因犯罪行為直

   接受損害之人而言，至其他因犯罪間接或附帶受損害之人，

   在民事上雖不失有請求賠償損害之權，但既非因犯罪而直接

   受其侵害，即不得認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又刑事被告縱

   有因背信或侵占，而侵害公司財產之情事，其直接被害人仍

   為公司本身，該公司股東僅係基於股東之個人地位間接被害

   而已，並非犯罪之直接被害人，自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

   提起民事訴訟（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869號、99年度台

   抗字第934號及104年度台抗字第655號裁定參照）。

 2.查日華投資公司及日華資產公司均為勤美公司所投資子公司

   ，持股比例分別為99% 及37.375% ，此為雙方所不爭執，自

   堪信為真實。足見，勤美公司為日華投資公司及日華資產公

   司之股東。又本院104 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25號刑事判決認

   定編號、之犯罪事實為：

 (1)大廣三案部分（編號部分）：

 94年10月間某日，錦樹經銀行人員蘇俊嘉告知而知悉交通

   銀行主辦，由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該二銀行業合併為兆豐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參貸之聯貸銀行團，對

   於廣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廣正公司）以臺中市○區○

   ○路00號大廣三不動產所有權（即坐落臺中市○區○○○段

   地號237-12、237-46土地，及建號12991 至12999 ，1300 1

   、13002 共11筆，門牌為臺中市○區○○路00號，【下稱大

   廣三不動產】，但不包括地下二樓《下稱B2》）為擔保品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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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所產生不良債權（即NPL ，NonPerforming Loan）總額

   24億5,518 萬3,567 元（下稱大廣三不良債權，或稱大廣三

   NPL ），委任臺灣金融資產股份有限公司標售；錦樹與何

   明憲本於標得該不良債權高價轉讓獲利之動機，何明憲明知

   身為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勤美公司）之董事，日

   華投資公司為勤美公司99% 持股子公司，竟與無勤美公司董

   事身分之錦樹，共同意圖為自己之利益侵占勤美公司子公

   司資產之犯意聯絡（公訴人起訴非常規交易部分、其他侵占

   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於94年10月間某日，在不詳處所

   ，事先約定，錦樹須將報酬朋分一部予何明憲，規劃由

   錦樹說服統一安聯信託之資金，購入日華投資公司出面標得

   大廣三不良債權並信託之受益權，藉由日華投資公司賺取差

   價，支付勞務報酬之常規交易過程，朋分部分報酬，以此方

   式侵占日華投資公司之資產，分工如下：

   【94年10月31日前某日】，由何明憲安排日華投資公司名義

   負責人吳淑娟、勁林公司名義負責人張霖生簽訂投資協議如

   下：勁林公司負責為日華投資公司找買主，由買主以不低於

   10億8 千萬元之價格購買日華投資公司所標得大廣三不良債

   權或該債權物權化後之不動產，而出售價款扣除相關投標標

   取不良債權之成本後（包括7 億4,516 萬8,168 元及其他小

   額規費），由勁林公司優先分配1 億5,225 萬元、日華投資

   公司分配1 億4,775 萬元，「餘款」全部歸勁林公司所有等

   內容，並簽訂日期為94年10月31日之投資協議書，並以下列

   方式完成有利之常規交易。

   【94年12月13日】，錦樹、何明憲安排日華投資公司與統

   一安聯簽訂「信託受益權轉讓投資契約書」約定：如日華投

   資公司於94年12月20日標得大廣三不良債權及抵押權，日華

   投資公司經由受益權轉讓方式（或稱信託方式），將取得之

   不良債權及抵押權無條件移轉予統一安聯，統一安聯即須以

   10億8 千萬元之價格購買該不良債權信託受益權及大廣三不

   動產，並由日華投資公司先後標買大廣三不良債權、依法取

   得大廣三不動產所有權。

   【94年12月20日】，由日華投資公司名義以7 億4,516 萬8,

   168 元標得大廣三不良債權（日華投資公司支付入場費外，

   僅支付押標金1 億5,000 萬元）。 

   【94年12月28日】，日華投資公司與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託部（下稱日盛銀行）簽訂「金錢債權及其擔保

   物權信託契約書」，將日華投資公司對大廣三不良債權及擔

   保物權，信託予日盛銀行信託部之受益權，有償轉讓予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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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聯，籌措不良債權取得所需資金。同日（28日）由統一安

   聯依「信託受益權轉讓投資契約書」支付10億8 千萬元至日

   盛銀行信託財產專戶，受讓取得大廣三不良債權信託後之受

   益權。

   【94年12月29日】，經由日華投資公司開立撥款委託書，自

   日盛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撥付5 億9,516 萬8,168 元至

   交通銀行台中分行帳戶，支付大廣三不良債權案標金尾款。

   【94年12月29日】，日華投資公司取得不良債權後，依據94

   年12月13日「信託受益權轉讓投資契約書」，信託受益權同

   時轉讓予統一安聯。

   【94年12月29日】，何明憲依「投資協議」，支付優先分配

   款，由日華投資公司開立4 張面額計1 億5,225 萬元支票予

   勁林公司。

   【95年1 月間某日】，統一安聯依據94年12月13日所訂定之

   「信託受益權轉讓投資契約書」，透過日華投資公司（不良

   債權信託人），以日盛銀行名義（不良債權受託人），依94

   年12月28日金錢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信託契約書，向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聲請拍賣大廣三不動產所有權，於95年2 月間向法

   院表明願以一拍底價承受。

   【95年5月5日】，日華投資公司以18億5646萬元之拍賣底價

   承受大廣三不動產之所有權，拍定價金全數以大廣三不良債

   權抵償。

   【95年5 月24日】，日華投資公司依投資協議書，支付「餘

   款」，由日華投資公司開立面額2,509 萬6,730 元支票予勁

   林公司收取，完成常規交易。

 何明憲、錦樹循前謀議之犯意聯絡，本於接續之犯意，於

   下列時間，接續將勁林公司分得部分款項，匯予何明憲供完

   成侵占資產，匯款流向如下：

 甲、票號00000000號、面額2,000萬元支票由勁林公司收取後

     ，背書轉讓至何明憲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

     豐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內，隨即於94年12月30日匯入何明

     憲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

     大安分行帳戶內，何明憲並於95年1月2日將該筆2,000萬

     元款項領取，供作何明憲私人之用。

 乙、票號為00000000號、2,509萬6,730元之支票由勁林公司收

     取，錦樹隨即於95年5月29日將該筆款項拆成1000萬元

     、1,509萬6,730元，其中1,509萬6,730元款項匯至勁林事

     務所，再匯至何明憲國泰世華銀行大安分行帳戶，供何明

     憲私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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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何明憲經由錦樹共同參與，利用勤美公司董事長職

   務身分，對從屬公司即日華投資公司，侵占款項達3,509 萬

   6,730 元。

 (2)金典案部分：

 何明憲、錦樹、莊南田、汪家玗、郭功彰、黃秋丸等人得

   知以交通銀行為主辦行，由交通銀行、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開發資產等九家聯貸銀行團（按：第一順位抵押債權）、中

   華成長二、國際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際票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商銀）等六家聯

   貸銀行團（按：第二順位抵押債權）對中港晶華股份有限公

   司（後更名為中港金典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於96年3 月

   16日解散，下稱中港金典公司）以臺中市○○路0000號台中

   市金典國際酒店大樓（下稱金典酒店不動產）為擔保品之貸

   款產生不良債權（下稱金典不良債權，或簡稱金典NPL ），

   債權總金額51億9,369 萬48元之不良債權欲拍賣。即由錦

   樹向何明憲、莊南田鼓吹勤美及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太子公司）可投資該不良債權獲利，並由持股100%之

   子公司東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豐公司）出資25% ，

   勤美公司出資25% ，日華投資公司出資12.5% ，錦樹以鄒

   惠斌為人頭，出資37.5% ，於94年12月23日發起設立日華資

   產公司，並於95年1 月17日完成設立登記，而由何明憲擔任

   董事長（後改由勤美公司指定之法人代表汪家玗擔任董事長

   ，惟何明憲仍為實際之負責人）、郭功彰擔任總經理；旋由

   錦樹於95年1 月間起，指揮勤美公司人員及利用勁林公司

   名義整合收購全數金典不良債權。

 95年3 月間某日，因何明憲、莊南田起意於物權化後共同經

   營金典酒店，欲對經由日華資產公司對錦樹以給付報酬名

   義，支付其整合收購債權及物權化之服務、補貼；何明憲、

   錦樹竟另起犯意，均明知何明憲係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

   證券公司之董事，不得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

   侵占公司資產行為，竟仍共同基於侵占勤美公司從屬公司資

   產之犯意聯絡（公訴人起訴非常規交易部分、其他侵占部分

   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於95年3 月間某日，在不詳處所，事

   先約定，錦樹須將報酬朋分一部予何明憲，以此方式侵占

   日華資產公司之資產，分工如下：

 甲、95年3 月間某日，日華資產公司補作董事會會議紀錄，內

     容為日華資產公司「擬分別以2 億及1 億5,000 萬元之代

     價，委請勁林公司及齊林公司協助進行（金典酒店債權暨

     其擔保物權投資案）整合暨提供相關咨詢服務」，會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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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日期，並回溯記載為95年1 月18日。日華資產公司且與

     勁林公司、齊林公司分別訂立「服務契約書」，約定該二

     公司應協助取得金典不良債權一切資訊，並負居中協助、

     促成日華資產公司完成金典不良債權買受，該「服務契約

     書」亦均回溯以95年1 月18日為訂約日期。另於95年4 月

     6 日，日華資產公司董事會會議通過：「勁林爭青公司向

     本公司表示擬提高服務報酬至新台幣貳億壹仟伍佰萬元整

     」；因之於95年4 月12日，與勁林公司訂定「服務契約增

     補約定條款」，將勁林公司之服務報酬提高為2 億1,500

     萬元。

 乙、自95年1 月間至95年6 月20日期間，由錦樹協助日華資

     產公司，整合收購金典不良債權完成（除上海商銀不良債

     權外）。於95年6 月20日，勤美公司、太子公司同時與日

     華資產公司簽訂「債權讓與契約書」（不含上海商銀不良

     債權），約定由勤美公司、太子公司共同向日華資產公司

     取得金典不良債權各50% ，價金各21億元共42億元；另協

     商約定由勤美公司、太子公司，共同另以10億元委由日華

     資產公司進行債權物權化費用。旋於同日（20日）由太子

     公司、勤美公司嗣各以存入支票方式給付（95年6 月20日

     存入、同年月22日入帳）日華資產公司買賣價金1 億元。

 何明憲、錦樹循前謀議之犯意聯絡，本於接續之犯意，於

   95年6月22日，自勤美公司入帳至日華資產公司銀行帳戶內

   之1億元支票票款，再於翌日（23日）由日華資產公司銀行

   帳戶匯款7,750萬元，匯入勁林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合作金庫）大安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內，再於同日（23日）分別匯款1,500萬元及2,000萬元至何

   明憲永豐銀行忠孝分行帳戶，供何明憲私人使用。何明憲經

   由錦樹共同參與，利用勤美公司董事長職務身分，對從屬

   公司即日華資產公司侵占，款項達3,500萬元。

 (3)就上開大廣三案、金典案有罪部分所侵占款項，被上訴人雖

   抗辯，伊因台南小東路案，支付共3,750 萬元之投資款，

   錦樹承諾由其選擇收回投資報酬7,500 萬元或選擇與錦樹

   繼續合作，共同開發或經營上揭小東路債權資產和取回之不

   動產全部等語。惟上開辯詞，業經更一審刑事判決駁回在案

   （見更一審刑事判決書第22至25頁），核刑事判決認定之事

   實，依刑事卷內證據，核無違證據法則，是被上訴人確有侵

   占上開款項之事實，堪以認定。

 (4)就取消日華資產公司與銓遠公司共同購買金典酒店不良債權

   協議，而支付違約金1,500 萬元予銓遠公司（編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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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勤美公司子公司日華資產公司受有損害部分：此部分損

   害，亦經本院104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25號案刑事判決，以

   銓遠公司唯恐違反公司法關於公司不得合夥規定，而於95年

   7月3日簽訂「權利讓與協議書」（見偵6卷第31頁），由銓

   遠公司取回5千萬元及提供資金對價1,500萬元，並非偽以違

   約金名目收取1,500萬元，認定無法證明犯罪，而為無罪之

   諭知（見刑事判決書第97至98頁肆之一被告何明憲、錦樹

   部分六之理由），依刑事卷內證據，其認定無違證據法則，

   堪認日華資產公司並未受有何損害。

 3.就更一審刑事判決所認定附表、之事實，與上訴人起訴

   時所主張之事實相較，刑案起訴時，係就被上訴人擔任勤美

   公司董事長期間，利用勤美公司投資大廣三、金典資產之過

   程，進行非常規交易，並從中侵占金錢之罪嫌，提起公訴，

   有刑案起訴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3至49頁）。民事起訴狀

   ，係以刑案起訴書為藍本，而對何明憲透過非常規交易，並

   從中侵占金錢之刑案起訴事實，代位求償等情，則有民事起

   訴狀可據（見原審附民卷第1 至7 頁）。刑案更一審判決，

   認定何明憲雖無非常規交易，但仍從上述交易中，由日華投

   資公司支付勁林公司報酬款中（大廣三案），或日華資產公

   司支付勁林公司報酬款中（金典案）侵占金錢，因而論罪科

   刑等情，有刑案更一審判決可查（見本院卷二第65至79頁）

   。由於刑案起訴、民事審理、刑案審判等程序，均涉及何明

   憲相同侵占金錢之事實，且就侵占部分而言，刑案起訴範圍

   等同民事起訴範圍，並大於刑案更審有罪範圍。因此，刑案

   更審判決認定之侵占事實，確在本件民事事件起訴審理範圍

   當中，應無疑義，被上訴人辯稱非屬起訴範圍，容有誤認。

 4.查本件更一審刑事判決，就被上訴人上開附表、之行為

   ，認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第1 項第3 款後段之特殊侵占

   罪，其理由係認「依證券交易法第36條、公司法第369 條之

   12、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7 條等規定（本件行為

   時為第20條），上市、上櫃公司（控制公司）應將其子公司

   （從屬公司）納入其合併財務報告並依法申報、公告，以利

   投資人了解其整體財務狀況及營運績效。足見就投資人而言

   ，上市、上櫃公司之從屬公司，其營運及財務損益結果，與

   其上市櫃之控制公司，具實質一體性。如控制公司對從屬公

   司之營運、財務等決策，具實質控制權，且控制公司行為之

   負責人，故意侵占從屬公司財產為目的，因該從屬公司獨立

   性薄弱，形同控制公司之內部單位，侵占從屬公司資產實與

   侵占控制公司資產者無異，即從屬公司資產應與從屬公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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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視為一體觀察。」等語，此係從該條刑事構成要件之觀察

   而得。惟就其理由而言，似否認從屬公司亦屬另一獨立法人

   人格，顯係採法人格否認說或揭開公司面紗原則等法理，否

   認其獨立法人格。

 5.按所謂揭開公司面紗原則，就母子公司而言，應以有不法目

   的為前提，僅在極端例外情況下，始得揭開公司面紗，否定

   其獨立自主之法人人格，而將子公司及母公司視為同一法律

   主體，俾使母公司直接對子公司之債務負責。而法院審查個

   案，是否揭開公司面紗所應參酌之因素至夥，我國公司法第

   154 條第2 項及第369 條之4 規定，應可謂均源自揭開公司

   面紗原則（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528號裁定）。而「

   反向揭開公司面紗原則，則係使從屬公司為控制公司或持有

   者的債務負責，此為美國晚近發展展出之原則；然依我國86

   年6月24日增訂之公司法第六章之一關係企業第369條之1至

   12，並未採用美國判例法上之「揭開公司面紗原則」，應係

   有意排除，自不得將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視為同一法律主體

   。此外，我國現行法規欠缺揭開公司面紗原則等理論之明文

   依據，實務見解亦不採法人格否認理論，上訴人主張應引為

   法理予以適用，難謂與我國現行法制之基本法律理念或基本

   立法政策無違（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87號判決），亦

   即民事實務判決，歷來均不採法人格否認說，是本件更一審

   刑事判決，雖認「何明憲經由錦樹共同參與，利用勤美公

   司董事長職務身分，對從屬公司即日華投資公司，侵占款項

   達3509萬6730元。」或「何明憲經由錦樹共同參與，利用

   勤美公司董事長職務身分，對從屬公司即日華資產公司侵占

   款項達3500萬元。」，而認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

   款後段之特殊侵占罪，或認日華資產公司偽以取消與銓遠公

   司違約為由，由日華資產公司支付違約金1500萬元與銓遠公

   司等語，惟依其判決記載，所侵占者究非屬於勤美公司之金

   錢款項，直接被害人顯係日華投資公司、日華資產公司，難

   認勤美公司亦為直接被害人，勤美公司雖為日華投資公司及

   日華資產公司之股東，僅得依股份比例分派日華投資及日華

   資產公司之整體營餘及虧損，居於股東個人身分地位間接受

   害，而非犯罪行為之直接被害人，揆諸上開說明，上訴人自

   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為勤美公司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6.再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固得附帶提起

   民事訴訟，對於被告請求回復其損害，但其請求回復之損害

   ，以被訴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否則縱令得依其他事由

   ，提起民事訴訟，亦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為此請求。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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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庭移送民事庭之附帶民事訴訟，僅移送後之訴訟程序，

   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移送前之訴訟行為是否合法，仍應依刑

   事訴訟法決定之。故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 條第1 項規

   定，移送民事庭之附帶民事訴訟，其提起合法與否，仍應依

   刑事訴訟法予以判斷（最高法院60年台上字第633 號、41年

   台上字第50號判例參照。）準此，就編號、、部分之

   行為，勤美公司非因刑事犯罪而直接受損害之人，上訴人為

   勤美公司對被上訴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事法院未依刑事

   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規定，以判決駁回之，

   卻誤以裁定移送於民事庭時，該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不合法

   ，不因移送民事庭而受影響，受移送之民事庭對之仍應認原

   告之訴為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故此，就上訴人起訴被上

   訴人編號、、之行為，既經本院刑事庭誤以裁定移送

   民事庭，自不合法。

(四)、勤美公司購買大廣三大樓及不良債權案（編號行為），是

   否造成勤美公司損害？損害金額為何？

 1.按原告起訴請求實體上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存在及得請

   求範圍，應以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事實狀況及範圍

   為認定之標準（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76 號、96年度台

   上字第513 號判決參照）。

 2.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錦樹、黃秋丸、王信富共同謀議

   ，由被上訴人提供日華投資公司、日華資產公司，錦樹提

   供虛設之訴外人勁林公司與齊林公司為交易平台，藉由大廣

   三及金典酒店不良債權交易案，使勤美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

   之不利益交易，藉此掏空勤美公司資產，以牟取私人利益。

   被上訴人以日華投資公司名義，轉讓大廣三不良債權之信託

   受益權予訴外人統一安聯之方式，取得資金購買該不良債權

   後，經由法院拍賣，以該不良債權作價承受大廣三大樓。被

   上訴人明知勤美公司直接向統一安聯購回信託受益權即可取

   得大廣三大樓，竟商議偽由齊林公司以13.9億元向統一安聯

   購買該受益權後，再以17億元出售予勤美公司，致勤美公司

   受有虛增取得成本3.1億元之重大損害（即編號損害）等

   語。惟此部分損害，業經本院104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25號

   更一審刑事判決認定無法證明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見刑

   事判決書第37至57頁參之二、被告何明憲、錦樹部分甲之

   理由）。

 3.核上開更一審刑事判決，係參酌刑事卷內證據，而認定並無

   該部分事實存在，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就大廣三收購案，透過齊林公司墊高交易價格，使勤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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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有增加取得成本之損害，構成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及違背職

   務造成勤美公司損害，核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為如編號、之犯罪行

   為，就被上訴人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特殊侵

   占罪部分（編號、部分）及支付銓遠公司違約金部分（

   編號），犯罪行為直接被害人為日華投資公司及日華資產

   公司，非勤美公司，上訴人不得為勤美公司提起本件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本院刑事庭誤以裁定移送民事庭，其瑕疵仍不

   得治癒，應認其訴為不合法，應予裁定駁回。而就編號部

   分，被上訴人之行為合於商業經營判斷法則，為常規交易，

   並未造成勤美公司之損害；則上訴人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

   第1項第2、3款、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及第184

   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編號之損害，訴不合法，亦

   應裁定駁回。惟原審就編號、、、行為，既以判決

   駁回，本院仍應以判決駁回。原審以被上訴人刑事判決諭知

   無罪，而駁回上訴人原審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請求，理由雖

   有不同，但判決結果並無不同。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丁振昌

 

                                   法  官  陳學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宛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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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1)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2)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

 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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